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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
 

 

安政办发〔2008〕117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
印发安康市建设工程商品混凝土推广 

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： 

《安康市建设工程商品混凝土推广工作指导意见》经市政府

2008 年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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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建设工程商品混凝土推广工作指导意见 
 

推广使用商品混凝土是推动建筑业技术进步、提高建筑工程

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对于减少建筑施工噪音环境污染，提高建

筑施工企业经济、社会效益具有积极作用。为适应“双创”工作

的需要，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水平，促进全市建筑业健康快速

发展，根据建设部《关于加快预拌混凝土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省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转发省建设厅加快商品混凝土发展意见的通知》

（陕政办发〔1997〕32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市推广商品混凝土工作

提出以下指导意见： 

一、统筹规划，推动商品混凝土有序发展 

（一）在建设工程中推广使用商品混凝土，要按照“统一规

划，合理布局，稳步实施”的原则，根据我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水

平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，合理布局，统筹规划，积极培育商品混

凝土生产企业，并在指定区域推广使用商品混凝土，逐步面向全

市推广。市建设局应会同市发改委、经委等部门制订商品混凝土

发展规划，创造条件，积极推广，避免盲目布点建设。 

（二）新建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必须根据全市商品混凝土发

展规划，进行可行性研究，并经市建设局审查同意后方可立项；

不符合商品混凝土发展规划的，项目审批机关不得批准立项，规

划部门不得办理规划许可手续，银行不得批准贷款。 

（三）根据建设部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，各级建设部

门负责商品混凝土的行业管理。各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在建成试

产后三个月内，应向建设部门书面申请办理资质证书，并按资质

证书核定的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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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创造条件，积极推广应用商品混凝土 

（一）从现在起，在安康中心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

改建工程使用混凝土总量在 200 立方米以上、或一次使用混凝土

量在 20 立方米以上的工程，中心城市规划区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

工程使用混凝土总量在 500 立方米以上的、或一次使用混凝土量

在 50 立方米以上的工程必须使用商品混凝土。距市中心区在 30

公里以内的重点建设项目、高层建筑、框（剪）架结构房屋建设

工程，应优先选择使用商品混凝土。 

  （二）在商品混凝土推广使用区域内，严格控制建设工程混

凝土现场搅拌。对于一次性使用商品混凝土量较小、商品混凝土

车辆无法到达、需求特殊类型的混凝土等特殊情况，确需现场搅

拌混凝土的，建设单位应会同施工企业、监理单位按项目管理权

限向建设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在施工现场搅拌混凝

土，但现场搅拌混凝土必须符合环境保护和市容环境卫生的有关

规定。 

（三）为有效发挥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投资效益，防止商

品混凝土生产企业价格垄断，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由商品混凝土

生产企业提供成本核算资料，报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审核后，由

市建设局审批后定期向社会公布。 

（四）建设工程使用商品混凝土，可按市建设局批准发布的

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进入项目直接费，并作为确定工程概算、施

工招标标底、投标报价和工程结算、竣工决算的依据。对原承包

合同中未考虑使用的商品混凝土，而施工中实际使用商品混凝土

的工程，在工程结算中，允许按商品混凝土市场价格计算差价进

入工程结（决）算。 



 - 4 - 

（五）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必须全部使用散装水泥。对一个

单位工程，凡全部使用商品混凝土的，各级散装水泥办公室应予

免交“限袋扶散保证金”。 

（六）由于混凝土生产、运输的时效性、连续性和施工点分

散的特点，公安、交通部门应对商品混凝土搅拌运输车、泵送车

可按特种车辆予以管理，核发特种车辆通行证。对有特殊要求的

路段，也可指定线路行驶。 

（七）市容管理部门对商品混凝土搅拌运输车、泵送车在施

工现场及周边作业应给予大力支持，不得随意阻挠商品混凝土搅

拌运输车、泵送车的正常作业。 

三、规范管理，确保商品混凝土生产质量 

（一）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的技术管理制

度和质量保证体系，建立与其资质等级相适应的试验室，完善测

试手段，保证产品质量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、规范和使用单

位的要求组织生产，并按要求提供试验报告。 

（二）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定期对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产

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其人员素质、工艺条件、技术装备、管

理制度等质量保证体系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使用商品混凝土的工程，供需双方必须签订购销合同，

合同中应明确设计强度级别、供应数量、起讫时期、运输运距、

结算方式、违约责任等内容。 

（四）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必须向使用单位供应合格的商品

混凝土。商品混凝土质量不合格的，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相关

规定对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进行处罚；因商品混凝土质量造成的

工程质量事故和经济损失的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应承担相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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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责任、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。 

（五）对因管理混乱，商品混凝土质量不合格的企业，建设

部门根据其情节轻重，依据相关规定给予警告、停产整顿、吊销

资质登记证书等处罚。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若发现商

品混凝土质量存在问题，应及时向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

构举报。 

四、强化服务，创建文明卫生的施工环境 

（一）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要加强对员工的技术素质和职业

道德教育培训，按规范组织施工和操作，坚持为施工现场服务，

向用户负责。各施工企业要积极支持、配合商品混凝土运输车、

泵送车的作业，自觉维护施工场地环境卫生。 

（二）商品混凝土运输车辆不得在运行途中撒漏混凝土，对

不慎撒漏的混凝土，承运单位应及时清理。商品混凝土运输车、

泵送车必须在指定场所清洗，不得将冲洗混凝土搅拌车辆的污水

直接排入城市下水管道及河道。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城乡建设  建材  混凝土△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 

    协政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08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 

共印 60 份         


